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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附注

一、公司基本情况

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系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保

监发改[2012]671号文于 2012年 6月 6日批准成立的保险公司，于 2012 年 6月 15日在工
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注册号为 220113000016815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地址：净
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态大街 3688号，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万元，各股东出
资份额及持股比例如下所示：

投资者名称 投资份额（股） 所占比例（%）
一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00,000,000.00 20.00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175,000,000.00 17.50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175,000,000.00 17.50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75,000,000.00 17.50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175,000,000.00 17.50
吉林省华阳集团有限公司 22,500,000.00 2.25
辽宁惠华新业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22,500,000.00 2.25
北京联拓奥通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2,500,000.00 2.25
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500,000.00 2.25
江苏亿安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0 1.00
合 计 1,000,000,000.00 100.00

本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

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为本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董事会

下设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提名薪酬委员会等专

业委员会。董事会由 7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人，独立董事 1人；监事会由 3名监事
组成，其中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 2人，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 1人。公司设总经理 1人，
下设车险经营部、非车险经营部、再保险部、延保部、信保项目组、经营控制部、财务

部、市场营销部、资产管理部、产品精算部、风控合规部、审计监察部、信息技术部、

人力资源部、战略管理部、办公室、党群工作部 17个部门。

本公司现包括山东、青岛、天津、四川、吉林五个省级分公司（其中：吉林分公司是由

原来成立的总公司营业部升级为省级分公司。）其中，山东分公司下设聊城、济南两个

个中心支公司，其中：济南中心支公司下设章丘支公司。

本公司所属行业为保险行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规定经营范围：各种机动车辆保险业务；

与机动车辆保险有关的其他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

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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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本公司最终控制方为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二、编制基础

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是根据中国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单

独核算管理暂行办法》、《保险公司费用分摊指引》、《关于加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业务核算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交强险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以及本公司报备中

国保监会之资金投资收益分摊实施方案和费用分摊实施办法及下列附注 1至 15而编制，
其编制目的是为了满足监管申报的需要。本交强险专题财务报告经营损益、专属资产、

专属负债的核算和表达在重大方面是公允的。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的认定及共同费用的

分摊方法与上述本公司向中国保监会报备的办法一致，投资收益和共同费用的分摊结果

是合理的。

财政部及中国保监会与 2009年 12月和 2010年月分别对外颁布了《保险合同的相关会计
处理规定》(财会[2009]15号)和《关于保险业做好<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号>实施工作的
通知》(保监发[2010]6号)，对保险混合合同分拆、重大保险风险测试和保险合同准备金
计量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规范，要求保险公司应当自编制 2009年年度财务报告开始实施
该规定。

三、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1、会计期间

本公司会计期间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2、记账本位币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3、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除某些金融工具及若干保险责任准备金外，均以历史成

本为计价原则。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4、专属资产和负债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专属资产和负债是指仅由交强险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资产和负债，

根据中国保监会的有关规定，本专题财务报告并未列示交强险业务形成的除专属资产以

外的其他资产，在实际操作时，本公司其他的资产可能会用作交强险的赔付。

5、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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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坏账确认标准为：对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仍然不

能收回的应收款项；或因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其清偿责任，且具有明显特征表明无法收回

时经本公司批准确认为坏账。

本公司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坏账发生时，冲销原已提取的坏账准备。坏账准备不

足冲销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6、保险保障基金

本公司自 2009年 1月 1日起，按照《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保监会令 2008年第 2号)
缴纳保险保障基金：

(a) 有保证收益的人寿保险按照保费的 0.15%缴纳，无保证收益的人寿保险按照保费的
0.05%缴纳；

(b) 短期健康保险按照当年保费的 0.8%缴纳，长期健康保险按照保费的 0.15%缴纳；

(c) 非投资型意外伤害保险按照当年保费的 0.8%缴纳，投资型意外伤害保险，有保证收
益的，按照当年保费的 0.08%缴纳；无保证收益的，按照当年保费的 0.05%缴纳。当保险
保障基金达到总资产的 1%时，暂停缴纳。

7、交强险救助基金

根据《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中国财政部、保监会、公安部、卫

生部、农业部令第 56号）和《关于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费收入中提取道
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财金【2010】17号），自 2010年 1月 1日起，
本公司按照交强险保费收入的 2%提取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并缴纳到救助基金
专户。

8、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本公司

交强险业务的保险合同准备金是以具有同质保险风险的交强险保险合同组合为基础确

定计量单元。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以本公司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

出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进行计量。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是指由保险合同

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与预期未来现金流入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量。其中：

预期未来现金流出，是指本公司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金流出，主要

包括：（1）根据保险合同承诺的保证利益或赔付责任；（2）管理保险合同或处理相关赔
付必需的合理费用，包括保单维持费用、理赔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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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未来现金流入，是指本公司为承担保险合同相关义务而获得的现金流入，包括保险

费和其他收费。

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未来净现金流量的合理估计金额。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在保险期间

内，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将边际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不确认

首日利得，若有首日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保险合同准备金的风险边际是参照行业比例和实际经验而确定。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货币时间价

值影响重大的，本公司对相关现金流进行折现，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

息为基础确定计量货币时间价值所采用的折现率。

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计量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所采用的

各种评估假设：

对于未来保险利益不受对应资产组合投资收益影响的保险合同，本公司根据与负债现金

流出期限和风险相当的市场利率用于计算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折现率，对于未来保险利

益随着对应资产组合投资收益变化的保险合同，本公司根据对应资产组合与其产生的未

来投资收益率确定用于计算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折现率。

本公司根据实际经验和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确定合理估计值，分别作为赔付率假设、费

用假设等。

本公司在计量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时，预测未来净现金流出的期间为整个保险期间。未到

期责任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尚未终止的非寿险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包括保险公司

为保险期间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保险合同项下尚未到期的保险责任而提取的准备金，

以及为保险期间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保险合同项下尚未到期终止的保险责任而提

取的长期责任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参照未赚保费法，于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时，以合同约定的保费为基

础，在扣除相关获取成本后，并综合考虑未来预期赔付成本的基础上计提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非寿险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

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

本公司在非寿险保险事故发生的当期，按照保险精算确定的未决赔款准备金金额，提取

未决赔款准备金，并确认未决赔款准备金负债。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保险人为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向保险人提出索赔的

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根据保险风险的性质和分布、赔款发展模式、经验数据等因

素，采用链梯法、Bornhuetter-Ferguson法、损失率法等方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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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同时考虑风险边际因素，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

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向本公司提出索赔的

赔案提取的准备金。本公司根据保险风险的性质和分布、赔款发展模式、经验数据是否

充足等因素，采用赔付率法及 B-F 法等方法，以最终赔付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同时
考虑风险边际和贴现因素，对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进行评估。

理赔费用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保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律师费、诉讼

费、损失检验费、相关理赔人员薪酬等费用提取的准备金。公司对已发生已报告直接理

赔费用准备金，采用逐案估计法计量；对已发生未报告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和间接理赔

费用准备金，采用比例法计量。

本公司按照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对保险合同准备金进行充足性测试，

若有不足，将调整相关保险合同准备金。

9、保费收入

保费收入于保险合同成立并承担相应保险责任，与保险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且与保险合同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时予以确认。

10、赔款

赔款包括本公司支付的赔款及在责任限额内垫付或承诺支付的费用以及在理赔过程中

应归集的律师费、诉讼费、检验费等理赔费用。

本公司承担赔付保险金责任应收取的代位追偿款，于确有证据表明与该代位追偿款有关

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该代位追偿款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为追偿款，

冲减当期赔款。

11、手续费

手续费是指本公司支付给保险代理人的报酬。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管理的通知》(保监发[2006]71号)，交强险手续费比例不高于 4%。

12、税金及附加

本公司 2016年 5月 1日前按应税保费收入的 5%计缴营业税。2016年 5月 1日后应税收
入按 6%的税率计算销项税，并按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计缴增值税。
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等，乃按实际缴纳流转税额的一定比例计

缴。

13、投资收益的分摊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形成的资金未单独运用，故本公司的投资收益根据不同业务的实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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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流出净流量按照险种的保费收入减赔款支出净额的比例分摊的到具体险种。

14、经营费用

本公司交强险业务的经营费用分为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两大类。其中，可以直接归属于

交强险的费用为专属费用；不是专为经营交强险发生的，不能全部归属于交强险的费用

为共同费用。

专属费用主要包括：交强险的手续费、营业税金及附加和其他专属费用等。

专属费用按下列方法确定：

按规定，如果费用发生时当事人或有关部门认定能够将该费用指定到相关的险种，则由

当事人或有关部门指定到该险种；

经过适当批准和审核后，作为该险种的专属费用进行核算。

本公司没有重大的非交强险业务专属费用计入交强险的专属费用中。

共同费用按本公司向中国保监会报备的费用分摊实施办法进行分摊。

本公司没有重大的专属费用混入共同费用中向交强险进行分摊，共同费用的分摊方法与

本公司向中国保监会的备案一致。

15、判断及估计

在编制本专题财务报告时，本公司管理层相信，本公司就已经出现的情形作出当时最佳

的判断及估计。

四、主要项目注释

1、准备金及应付款项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20,280,105.64 37,060,989.04
未决赔款准备金 43,175,701.41 47,446,400.21
其中：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备金 18,356,090.03 21,466,809.52
预收保费 -- --
应付手续费、佣金 -- --
应交税金 298,304.53 428,914.17
应交保险保障基金 465,344.72 612,8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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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救助基金 9,748,788.87 13,755,487.25
合 计 73,968,245.17 99,304,683.70

2、已赚保费

（1）按项目分类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保费收入 58,168,089.50 76,611,628.37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6,780,883.40 1,833,301.19
合 计 74,948,972.90 74,778,327.18

（2）按业务分类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家庭用车 40,240,953.40 43,303,636.12
非营业客车 6,335,921.21 5,721,034.62
营业客车 1,500,319.46 2,436,330.81
非营业货车 19,247,749.23 16,621,757.04
营业货车 6,888,211.10 6,410,965.44
特种车 735,818.50 284,544.66
挂 车 -- 58.49
合 计 74,948,972.90 74,778,327.18

（3）按地区分类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吉林省 35,690,264.24 37,380,171.68
山东省 18,207,869.04 22,137,861.69
青岛市 8,758,696.10 7,100,791.94
四川省 9,955,949.63 6,163,985.01
天津市 2,336,193.89 1,995,516.86
合 计 74,948,972.90 74,778,327.18

注：按地区分部是指本公司按照省级（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划划分的业务组成部分。

其中青岛市行政辖区作为一个地区分部列示，下同。

3、赔款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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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项目分类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赔款支出 43,533,817.49 46,634,923.70
提取未决赔款准备金 -4,270,698.80 3,450,845.28
其中：提取已发生未报告未决赔款准

备金
-3,110,719.49 4,625,905.97

合 计 39,263,118.69 50,085,768.98

（2）按业务分类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家庭用车 24,896,371.55 30,605,393.85
非营业客车 2,413,636.80 2,425,783.15
营业客车 976,163.35 1,198,816.73
非营业货车 12,945,460.29 10,459,634.55
营业货车 2,170,416.82 1,858,492.31
特种车 131,768.68 86,803.11
合 计 43,533,817.49 46,634,923.70

（3）按地区分类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吉林省 20,820,989.56 23,341,756.46
山东省 9,877,968.42 12,338,295.87
青岛市 5,700,096.60 5,301,257.57
四川省 5,769,388.62 4,942,939.83
天津市 1,365,374.29 710,673.97
合 计 43,533,817.49 46,634,923.70

4、经营费用

（1）按项目分类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专属费用 2,721,262.10 3,883,464.68
分摊的共同费用 15,007,322.41 22,216,6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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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7,728,584.51 26,100,107.25

（2）按业务分类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合 计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合 计

家庭用车 1,339,831.48 5,926,549.30 7,266,380.78 2,586,863.70 13,309,750.93 15,896,614.63

非营业客车 174,969.16 1,067,653.03 1,242,622.19 194,672.85 1,457,648.30 1,652,321.15

营业客车 147,666.44 418,601.65 566,268.09 101,098.24 440,951.72 542,049.96

非营业货车 688,060.61 5,863,485.43 6,551,546.04 584,084.93 5,317,941.74 5,902,026.67

营业货车 271,949.88 1,260,236.92 1,532,186.80 401,192.55 1,584,977.08 1,986,169.63

特种车 98,784.53 470,796.08 569,580.61 15,549.66 105,352.65 120,902.31

挂 车 -- -- -- 2.75 20.15 22.90

合 计 2,721,262.10 15,007,322.41 17,728,584.51 3,883,464.68 22,216,642.57 26,100,107.25

（3）按地区分类

地 区

本期数 上期数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经营费用 专属费用

分摊的共同

费用
经营费用

吉林省 970,795.03 8,377,418.65 9,348,213.68 1,936,423.10 12,421,011.48 14,357,434.58

山东省 917,633.88 4,206,365.55 5,123,999.43 1,197,000.52 7,135,605.54 8,332,606.06

青岛市 242,984.17 1,198,321.20 1,441,305.37 164,580.13 1,238,750.12 1,403,330.25

四川省 433,783.74 955,255.06 1,389,038.80 447,284.35 986,823.39 1,434,107.74

天津市 156,065.28 269,961.95 426,027.23 138,176.58 434,452.04 572,628.62

合 计 2,721,262.10 15,007,322.41 17,728,584.51 3,883,464.68 22,216,642.57 26,100,107.25

（4）专属费用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手续费、佣金 1,600,743.79 2,384,397.37
税金及附加 58,168.08 76,611.59
保险保障基金 465,344.90 612,893.12
交强险救助基金 597,005.33 786,625.26
保险业务监管费 -- 22,93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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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 -- --
其 他 -- --
合 计 2,721,262.10 3,883,464.68

（5）分摊的共同费用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职工工资 9,820,033.55 9,425,033.25
中介费用 2,629,811.68 9,234,409.68
财产使用费 1,930,495.05 2,536,088.52
日常经营费用 460,146.21 766,396.84
投资业务费用 62,902.45 130,616.99
其 他 103,933.47 124,097.29
合 计 15,007,322.41 22,216,642.57

5、经营费用

（1）按业务分摊的投资收益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家庭用车 6,473,204.99 7,174,097.41
非营业客车 851,641.28 816,699.89
营业客车 316,960.52 287,301.84
非营业货车 2,993,413.57 2,760,873.34
营业货车 851,444.19 878,629.35
特种车 94,687.67 41,634.62
挂 车 3.94 5.51
合 计 11,581,356.16 11,959,241.96

（2）按地区分摊的投资收益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吉林省 11,581,356.16 11,959,241.96

注：投资收益指当年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和货币型基金分红收入。

6、经营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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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业务经营利润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家庭用车 20,833,958.80 7,494,724.70
非营业客车 2,518,742.01 2,991,622.89
营业客车 -18,262.41 805,968.84
非营业货车 2,018,212.84 -2,933,564.30
营业货车 4,252,247.24 2,068,136.37
特种车 -66,339.24 124,797.01
挂 车 66.62 7.40
合 计 29,538,625.86 10,551,692.91

（2）分地区经营利润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吉林省 18,636,249.37 8,636,281.12
山东省 6,674,560.58 2,741,586.80
青岛市 1,318,573.56 -917,416.86
四川省 2,326,686.26 282,704.72
天津市 582,556.09 -191,462.87
合 计 29,538,625.86 10,551,692.91

五、报告期内发生和累计发生的实际垫付以及以承诺支付方式垫付的抢救费用金额及追偿

情况

本公司于 2018度未发生实际垫付的抢救费用。

六、或有负债情况

本公司于 2018年度未发生由于对外保证、担保等原因形成的或有负债。

七、专题财务报告之批准

本期交强险专题财务报表业经本公司批准报出。

鑫安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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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 29日












	全页照片
	全页照片
	全页照片
	全页照片
	全页照片
	全页照片
	全页照片
	全页照片
	全页照片
	3、鑫安交强险报表0421
	全页照片
	全页照片
	全页照片
	全页照片
	全页照片

